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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和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
,

是我国 《
商标法

》 的核心所在
。

本文拟就我国
`
商标法 》

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宗 旨以及有关侵权行为的构成
、

分类和案件管辖等问题予以探讨
。

一
、

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宗旨

注册商标专用权
,

实际上由两个权能组成
:

使用权与禁止权
。

一 方面
,

商标所有人在注

册时指定的商品范围内
,

有使用注册商标的独 占权利
; 同时

,

任何他 人未经允许而在相 同或

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
,

都构成侵权行为
。

前者为使用商标的积极仅

利
,

后者为排除他人侵害的消极权利
。

正确认识我国
《
商标法

》 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宗 旨
,

对于实现立法 目的
,

实施有效而便利的保护具有指导意义
。

有人认为我国 《商标法 》 只 是保

护商标所有人利益
,

有人认为除此之外还保护消费者利益
。

这两种看法均欠全面
。 玄

商标法 》 保

护哪些利益
,

应从商标本身具有的作用和效果来考察
。

我们知道
,

从古代出现的物品标记到现代意义的商标
,

已历经数千年
。

商标在它漫长的

自身演变中
,

已从单一的标明制造者的职能发展到如今的多重职能
,

可概括如下
:

1
.

商标区别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和经销者
,

便于消费者对商品识别和选购
。

这是它的主要

功能
。

2
.

商标保证它标明的商品的质量
,

是商品信誉的标志
。

3
.

商标是一种无形财产
,

其所有人转让或许 可他人使用时可以收取费用
。

4
.

商标是特殊广告
,

出名的商标对消费者产生较强心理影响
。

5
.

商标在国际经济贸易往来中是架通一国商品与另一国市场的
“
桥梁

” 。

正因为商标同时具有多种效能
,

所以法律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
,

实际是也应该是同

时兼顾下述诸种利益
:

1
.

保护注册商标所有人利益
。

这在法律与常识上都显而易见
,

不
一

再赞述
。

2
.

保护消 费者利益
。

由于消费者很注意商标所代表的商品质量
,

所以
, 《商标法

》对于假冒

注册商标
、

粗制滥造
、

以次充好的欺骗行为予以禁止和制裁
, 《
商标法

》 规定不得使用夸大宜

传并带有欺骗性的文字
、

图形 ,
商标注册人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时

,

有义务监督被许可

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质量
。

3
.

保护其他商品生 产者和 经 销者的合法 利益
。

在商品的生产与流通领域会有众多的竞争

者
。

为鼓励和促进社会主义竞争
, 《
商标法

》
对 }

几

非注册商标所有人的正当利益也子以重视
。

法律禁 止注册商标所有人滥用专用权
,

其使用范围仅限于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
;



初步审定的商标公告后
,

人们可在三个月内提出异议
;
连续三年停止使用商标的

,

撤销其注

册商标
。

4
.

保护社会会众利益和 社会经济枝序
。

商标所涉及的利益范围广泛
,

违反商标管理法规

的行为
,

会给商品流通以及其它领域造成混乱
,

甚至波及对外经济贸易往来
。 《
商标法 》 第一

条和第八条对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分别作了规定
。

二
、

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

制止与制裁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是我国
《
商标法

》 的重要任务之一
。 《
商标法

》
第三

十八条列举 了这种侵权行为的几种情况
。

该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中较为常见的典

型行为
,

其重要特征是
“ 以假乱真

” 。

商标具有独特性和可识别性
。

假 冒商标
,

必然会在消费者

心 目中引起混乱
。

如何理解该款 ,’.
· ·

…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
”
中的

“
使用

” 一词 ? 它

指哪些方式 ? 对此人们说法不一
。

从实际情况看
, “

使用
”
似不应限于商标在商品本身上的使

用
。

根据我国
《
商标法实施细则

》
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四条规定

,

在与商品密切有关的广告
、

展览
、

包装上使用假冒商标
,

也构成此款侵权行为
。

因为这几种
“
使用

” 的结果
,

同样会使

消费者受骗
,

使被侵权人遭受损失
。

有的国家规定在价格表
、

发货票
、

容器
、

说明书
、

样本
、

指南以及信件上使用假冒商标
,

都属侵权
,

道理是一样的
。

按照
《
商标法

》
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

,

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而制造或销售其商标

标识
,

显然对注册商标专用权构成潜在威胁
,

为自己或他人实施第一款行为提供了条件
,

应

属侵权行为
。

当然
,

出于教学
、

艺术欢赏或其它合法 目的而少量仿制他人注册商标的
,

不属

此列
。

三
、

有关侵权行为的处罚
、

分类与案件管辖

根据 《
商标法

》
规定

, 《商标法实施细则
》
对侵权行为规定 了处理与制裁措施

:

①责令立

即停止侵权行为
; ②封存或收缴商标标识 ; ③消除现存商品或包装上的商标 ; ④通报 , ⑥责

令赔偿
; ⑥罚款 ; ⑦准用 《

刑法
》
第一百二十七条的刑罚规定

。

第⑥项只适用于情节严重的

侵权行为
,

罚款上限为五千元
,
第⑦项只适用于构成假冒他人商标

,

包括搜 自制造和销售他

人注册商标标识的犯罪行为
。

处罚措施实行
“ 两罚制 ”

与
“
并罚制

” 。 “ 两罚制
”
是指对于以法人名义实施假冒商标犯

罪的行为
,

一方面司法机关要迫究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; 另一方面
,

法人本身也要赔

偿被侵权人的损失
,

并受罚款的制裁
。 “

并罚制
”
是指对于侵权人应依法全面处罚

,

例如
,

对

于情节严重的侵权行为
,

不仅要责令侵权人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
,

还可并处罚款
,

当然也要

执行其他适用的处理措施
。

管理侵权案件的机关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、

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
。

侵权行为可分为二类
:

第一类为特殊侵权行为
,

即假冒他人注册商标
,

包括擅自制造和销售他人注册商标标识
,

情

节严重
,

已构成犯罪的
。

第二类为没有触犯刑法的一般侵权行为
。

特殊侵权行为一律由检察

机关处理
。

一般侵权行为的案件管辖实行
“ 双轨制

” 。

被侵权人可向浸权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处理
,

也可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
。

前一管辖实行的是
“
以

原告就被告
”
原则 , 后一管辖主要是采用

“
侵权行为地

”
原则

。

这样规定
,

有利于被侵权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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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方便做出选择
。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直接受理案件
,

对于比较准确而及时地处理具有一定

专业性
、

技术性的侵权案件
,

是有好处的
。

如果当事人不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罚款决定
,

可向人民法院起诉
,
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

,

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。

侵犯住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主体
,

按照
《
商标法

》
规定

,

可以理解为既包括企业
、

事业

单位 (及直接责任人 员 )
,

也包括个体工商业者 , 被侵权人同样可以是法人或个体工商业者
。

《刑法 》
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

: “

违反商标管理法规
,

工商企业假冒其他企 业 已 经 注册

的商标的
,

对直接责任人员
,

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
、

拘役或者窃金
。 ”
从字面理解

,

被侵权人只

是企业 (不含事业单位与个体工商业者 ) , 侵权行为是以工商企业名义所为
,

但犯罪主体即刑

罚对象为直接责任人员 (不 认为法人是犯罪主体 )
。

如何认识两个法在上述这一点上规定的不一致呢 ? 首先
,

从实践看
,

我国对内实行搞活

经济政策以来
,

经济 活 动 的主体增 多了
,

侵权行为主体也会有所扩大
。

某些个体工商业者

和个别事业单位侵犯注册商标权的现象已有出现
,

对注册商标所有人
、

消费者以及社会经济

秩序都有危害
。 《
商标法

》 关于侵权行为主体的规定是合理的
。

其次
,

从法理上讲
,

一般法的

效力应服从于特殊法
。

在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处罚上
, 《
刑法

》 为一般法
, 《
商标法

》

为特殊法
,

后者关于主体的特殊规定的效力可以
“
传递

”
于前者

。

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
,

可以使
《
刑法

》
规定与

《
商标法

》 吻合
。

论怎样认定
“
感情确已破裂

”

李 诚

按照婚姻法的规定
, “
感情确已破裂

”

是

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淮予离婚的 法律 依

据
。

但是对感情确已破裂怎样理解 ? 在司法

实践中如何认定 ? 认识则颇有分歧
。

有的认

为
,

只要一方坚持离婚
,

调解无效
,

就应该

认为感情确已破裂 , 有的认为
,

只要一方另有

新欢
,

就说明感倩确已破裂
,

因为原来的夫

妻感情已经被
“
新的热恋所排挤了

” ;
还有的

认为
,

感情是双方的
,

不能取决于一方
,

所

以一方无论怎样坚持离婚
,

只要对方还对他

(她 ) 有感情
,

就不能认为感情确已破裂
。

各种不同的看法
,

难以一一列举
,

真是众说

纷坛
,

莫衷一是
。

如何认定感情确已破裂
。

这确实是一个

比较复杂又相当困难的问题
。

在 离 婚 诉讼

中
,

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
:

坚持 离 婚 的 一

方
,

总是极力主张感情完全破裂
,

没有和好

的可能 ; 坚持不离的一方则总是说感情没有

破裂或者没有完全破裂还有和好的可能
,

而

且各自都可以举出很多事实和理 由 作 为 依

据
。

公说公有理
,

婆说婆有 理
,

很 难 下 结

论
。

所以有的同志说
,

夫妻感情破裂与否
,

没

有什么客观标准
,

很难判断
,

最终只能以要

求离婚的当事人一方的意志为转移
。

用通俗

的语言来表述
,

就是
: “
只要铁了 心

,

准 能

打离婚
” 。

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复杂
、

认识很不

一致
、

又十分重要的问题
,

认真加以探讨
,

无论对于理论研究或 司 法 实 践都 有 重 要


